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金振吉常务副主任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中心工作，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
责，推进重点领域立法，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水平，坚持依法监督、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切实增强监
督实效，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着
力加强自身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

A03
2020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五
编辑：朱晓婉 | 美编：李晓辉 |
责校：吴琼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审
议了尹伊君代检察长所作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 2020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二次、三次、四次、五次、
六次全会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切实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努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更好发挥人民检察院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各项检
察职能，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决胜全面小康、
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而努力奋斗！

体制改革，努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着力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切实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为服务保障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关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
并审议了景俊海省长代表省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 会议认为，报告实事求是总结了2019年工作，提
出了2020年工作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发展思路、重
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完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 全面聚焦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要
求，积极顺应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
力，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全力攻坚，创新实干，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完成“十三五”
规划任务，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而努
力奋斗 !

关于吉林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吉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会议同意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吉林省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关于吉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吉林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及 2020 年预算草案。
会议同意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的审查结

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吉林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预算。

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审
议了徐家新院长所作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 会议充分肯定省高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
意报告提出的 2020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着力推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切实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为服务保障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关于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6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